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关于“中邮证券鸿晟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

合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的公告

尊敬的委托人/受益人：

由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五

矿信托-致远安盈系列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具体为“五矿信托-

致远安盈 10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五矿信托-致远安盈 9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至“五矿信托-致远安盈 102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上述信托计划”）投资于“中邮证券鸿晟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标的资管产品”）。本公

司于近日收到标的资管产品管理人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邮证券”）发布的资管合同变更公告，变更的事项为：

“（1）修改信用评级要求；（2）修改释义、利益冲突和关联交

易的处理并修改相关风险揭示表述；（3）修改自有资金参与比

例上限；（4）修改收益的构成、收益分配原则等。”

就上述变更事项，受托人特别提示：

（1）标的资管计划投资范围包括结构性存款，结构性存款

与普通银行存款不同，非保本型结构性存款均不保本，且一般期

限较长，流动性相对较弱，标的资管计划投资的结构性存款拟挂

钩境外固定收益资产，最终投资表现取决于挂钩资产的投资盈亏



情况，其投资面临着监管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

性风险、操作风险等，同时根据结构性存款结构的不同，还可能

面临杠杆风险、汇率风险、被动提前变现、无法提前终止或提前

终止时需支付较高的费用等风险，此外，此类资产的估值依赖于

管理人使用估值方法的公允性，存在估值无法实时反映资产价值

变动的风险。

（2）标的资管计划投资组合久期较长，可能降低投资组合

的流动性和不利市场环境下的净值波动的风险。

本次变更不影响标的资管计划的风险等级，经评估为 R2中

低风险，标的资管计划上述变更生效日为 2026年 6月 24日。

信托份额持有人若不同意上述变更事项，可于赎回开放期提

交赎回申请。受托人受理固定开放日的赎回申请后，在赎回确认

日对赎回申请进行确认。本公司作为上述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将

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严格按照信托文件约定，审慎处理

上述信托计划的各项事务。

特此公告。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中邮证券鸿晟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的公告

		2026-04-21T17:15:35+0800


		2026-04-21T17:15:40+0800


		2026-04-21T17:15:40+0800




